附件3    
关于严格执行“限塑令”的承诺书

本市场（摊位／商店）、商场、超市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认真贯彻以下要求，自觉规范塑料购物袋销售和使用行为。

1、依据规定向消费者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并对塑料购物袋依法明码标价。

2、依法依规制定塑料购物袋价格和销售塑料购物袋，不从事下列违法违规行为：

（1）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塑料购物袋；

（2）不标明价格或不按规定的内容方式标明价格销售塑料购物袋；

（3）采取打折或其他方式不按标示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塑料购物袋；

（4）向消费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3、在销售凭证上单独列示消费者购买塑料购物袋的数量、单价和款项（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对消费者开具销售凭证确有困难的除外）。

4、向依法设立的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商采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

5、不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塑料购物袋。

6、会同开办单位采取措施，为消费者自带购物袋、购物篮购物提供便利。

7、积极提供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塑料购物袋替代品。

8、支持市场开办单位或经其批准在市场内设立的专营（或兼营）塑料购物袋经营摊位实行塑料购物袋统一采购、销售。

上述承诺，本市场（摊位／商店）、商场、超市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市场开办单位的监督检查；若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按照《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或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承诺人、监督人（市场开办单位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持一份。
承诺人：＿＿＿＿＿ 市场（摊位／商店）、商场、超市
＿＿＿年＿＿月＿＿日
监督人：＿＿＿ ＿（市场开办单位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年＿＿月＿＿日
PAGE  
1

